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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区犬只收容管理现状与建议

白成友

重庆市璧山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中心　重庆　40276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和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犬只作为人们的伴侣作用愈加明显，至使越来越多的人饲养犬

只。随着犬只数量日益增加，犬的问题如犬只伤人、犬吠扰民等事件愈发突出，流浪犬的管理问题也突显，影响了社会公共卫生和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区于2020年7月在正兴镇建成璧山区犬只收容留检场所并投入使用。此外，目前我区还有一个

社会个体犬只收容场。犬只收容场所的建立对于我区流浪犬、走失犬、遗弃犬和违规犬等的管理以及全区犬只狂犬病防控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犬只收容管理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社会犬只收容场所在犬只管理上问题突出。文章从我区犬只收容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措施，旨在为犬只收容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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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设并管理好犬只收容场所是有效解决流浪犬只伤人、扰民等问题，切实提高犬只狂犬病防控水平，消除流浪犬对社会公

共卫生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带来的影响的重要举措。

一、璧山区犬只现状

璧山区有15个镇街（6个街道，9个镇）面积 915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76万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犬作为人们的主要伴侣动物，犬只数量日益增加。2023-

2025年全区犬只（不包括收容犬只）分别为1.72、1.73

和1.76余万只，其中农村犬只分别为1.54、1.51和1.48万

只，城市建成区犬只分别为0.18、0.22和0.28万只。

政府所建犬只收容所每年收容犬100余只，社会个体

犬只收容场所目前收容犬只3000余只。收容犬只来源主要

为流浪犬、走失犬和遗弃犬，其原因：一是犬主因经济困

难、犬只生病或伤残等原因将犬只遗弃；二是犬未拴养外

出或遛犬时未牵犬绳走失而成为无主犬、流浪犬；三是未

绝育的犬只无序繁殖导致的流浪犬。

二、犬只收容情况

（一）政府建立的璧山区犬只收容所

1.场所情况

璧山区犬只收容所于2020年7月在正兴镇沙塝村建成。

该场原为一养兔场，后被私人租用建为花卉苗木场，2020年

由璧山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中心租用建成璧山区犬只收容留

检所。该场交通方面、远离场镇、居民区和水源地，总投

资72万元，占地22.6亩，环境优美。收容场所建有犬舍450

平方米，办公区、生活区230平方米。配套有犬只饲养室、

隔离室、兽医室、洗消室、处置室、药品室、饲料储存室

和100余立方米的生化池等。配有犬笼100个，防暑降温水空

调5台，安装监控摄像头11个。人员方面配有专职饲养人员1

名，综合管理员1名。动物疾病诊疗方面采用第三方服务，

聘请宠物医院或宠物诊所的执业兽医进行诊治。

2.运行管理情况

重庆市璧山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中心根据《重庆市养

犬管理条例》结合璧山区实际情况，制定了《重庆市璧山

区犬只收容留检场所犬只收容认领和领养管理制度》，包

括：收容范围和对象，犬只送交要求，收容流程、领养认

领流程及要求等。同时制定了消毒 、无害化处理等制度以

及饲养人员、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

2023年12月15日，重庆市璧山区养犬管理办公室印发

了《璧山区养犬管理实施方案》，方案划分了璧山区养犬

管理的重点区和一般管理区，明确了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和各部门的职能职责，要求“各镇街成立一支捕犬队

伍，将捕获的流浪犬送正兴镇收容留检所，联合属地派出

所对辖区内的流浪犬、违法犬及时处置、收容”，并于

2024年1月24日印发了《重庆市璧山区养犬专项整治行动工

作方案》，当年在全区开展了养犬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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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开始收养至2025年，累计收养犬只418只，累计

死亡224只，累计领养107只，目前在养87只。

（1）运行方式

收容所采取“农业部门监管、公安机关负责送交、区财

政负责经费保障”的方式运行。

（2）收容范围

收容璧山区内的流浪犬、无主犬、弃养犬和没收犬等依

法应当收容的犬只。

（3）犬只送交

个人送交的，提交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及书面放弃饲养

申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送交无主犬、

流浪犬和没收犬时，送交人需出示工作证件并在犬收容所

的收容记录本上做好相关记录

（4）犬只接收

接收时，现场对犬只品种、体型、体重、毛色、性别、

身体健康状况等进行核对检查，填写《重庆市璧山区犬只

收容留检场所犬只交接登记表》，由送交人和接犬人分别

签名确认。犬只照相。拍摄犬只体貌及其相关特征相片并

存档。

（5）犬只领养、认领条件与流程

个人领养犬要求有合法身份证明，有固定住所，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重点管理区内个人养犬的，每户可以饲

养一只；自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无违法养犬行为记录的，可

以申请再饲养一只，但饲养总数不得超过两只。

单位领养犬只要求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有看护财

物、展览、表演等合理用途，有专门养犬的场所和安全防

护设施，有专人负责犬只管理。

对于犬只领养，个人领养要求提交领养人身份证和固

定住所的合法有效证明（房产证或购房合同或房屋租赁合

同），领养申请书和领养承诺书；单位领养要求提交单位

法人证书复印件和用途说明，领养申请书和领养承诺书。

对于犬只认领要求提交申请个人或者申请单位及其法定

代表人和经办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能够证明

犬只权属的相关材料。（包括已登记犬只的重庆市养犬登

记证或犬只标识牌或饲养犬只的照片等资料）

犬只领养、认领流程要求先提交领养、认领申请及相关

材料，然后核对递交的申请材料，最后犬收容所对拟领养

的犬只申报检疫，在检疫合格后通知领养人领养。

（6）病死犬只无害化处理

病死犬只无害化处理一直采用场内掩埋处理。

（7）记录记载

犬只收容留检所有《重庆市璧山区犬只收容留检场所

犬只交接登记表》《犬只信息登记表》《犬饲料进出登记

表》《犬药及疫苗信息登记表》《犬只诊疗记录表》以及

无害化处理记录等。

（8）收容保障

经费保障方面区财政每年20万元用于人员工资、犬粮、

场地租用、水电气以及诊疗等费用。

（9）动物防疫条件情况

该场所选址、设施设备、管理制度、人员等方面基本符

合动物防疫条件，但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二）社会个体犬只收容所

1.场所基本情况

该收容所为2018年杨某将大路街道郭家村8组一停产鸽

场改造而成，占地面积约10亩。建有养殖舍5栋，面积约

2400平方米；临时搭建养犬棚舍数栋，面积约700平方米；

有三层楼房（原为办公及生活用房，现用于饲养犬、猫）1

栋，面积约800平方米；楼房外搭建了一排简易隔离舍约70

平方米。有粪污处理池3个，约100立方米；当地街道政府

出资20余万元帮助其建化粪池1个，约500立方米。

2.场所管理情况

据场所负责人介绍，目前收养犬只约3000只，其中大

型犬约1000只，其它犬约2000只；收容猫200只。烈性犬笼

养，一笼一犬；其它犬分区域圈养。食物以米饭为主。收

容犬只主要来自周边区县的受伤犬、病犬、流浪犬；流浪

犬主要是市区的派出所送来收容。

该场所负责人杨某聘请周边村民6人作为饲养人员，

平时犬只免疫及诊疗由杨某本人负责，无专职动物防疫技

术人员。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在2025年前一直采用就近

掩埋方式，今年在当地政府和区农业农村委协调帮助下，

采用直接交由重庆市正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

理。场所用于暂存犬尸体的冰柜及无害化处理费用皆由政

府部门负责。

该场所无免疫、消毒、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收容、领

养等管理制度也无相关记录。

三、犬只收容场所存在的问题

（一）璧山区犬只收容所

1.收容犬只未登记。《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重庆市实行养犬登记制。

2.收容场所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物防疫法》及《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动物饲养

场需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并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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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录不全面。对犬只狂犬病免疫和监测情况记录不

全，区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每年皆对场内犬只采血进行犬狂

犬病抗体检测，但收容场所无相应检测结果记录。

4.病死犬只无害化处理采用场内掩埋方式，场内掩埋存

在因处理不彻底而引发疫情的隐患。

（二）个体犬只收容所

1.该场所未通过规划、环保部门审核且收容犬只未

登记。

2.该收容场所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区农业农村委于2025年组织畜牧兽医人员按照《动物防

疫条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该场动物防疫条件进行了

审查，该收容场所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

（1）场地设施。场区出入口处无消毒池或者消毒通

道；养殖区与生活办公区未分开，中间没有隔离设施；养

殖区入口处没有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未配备消毒和诊疗

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养殖区未分设清洁道、污染道。

（2）人员。目前，犬只收容所有6名工作人员，但无执

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3）制度建设及记录记载。该场无免疫、用药、消

毒、检疫申报、隔离观察、疫情报告、病死犬只无害化处

理、收容、领养等相关制度，同时也无相应记录。

四、建议

（一）璧山区犬只收容所

1.养犬主管部门按照《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要求对

收容犬只进行登记。

2.确定场所负责人，对收容场所进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

并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完善记录。做好免疫及免疫效果监测记录并保存好实

验室检测报告，以利掌握免疫情况，对免疫效果不达标的

犬只进行补免；对免疫抗体达标的犬只在他人领养或认领

犬只时，可在检疫申报时作为犬只狂犬病抗体合格的佐证

材料。

4.无害化处理。病死犬只交由就近的、合法的、专业的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公司进行处理（如位于荣昌区的重庆

市正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我区部分生猪屠宰企业

的病死生猪及病害生猪产品由该公司进行处理，同时区农

业执法支队已与该公司签订协议，全区养殖场户病死生猪

的无害化处理也将由该公司处理。

（二）个体犬只收容所

1.相关部门对收容所是否符合规划、环保要求进行审

核，对犬只进行登记。

2.督促收容场所不断完善动物防疫条件并办理《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督导其建立并严格实施免疫、用药、消

毒、检疫申报、隔离观察、疫情报告、病死犬只无害化处

理、收容、领养等相关制度，同时做好相应记录。

3.加强对收容所相关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条例》等的宣

传，增强其守法意识。

4.加强与收容所相关人员的沟通交流，处理好政府履职

服务与督促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的关系，特别是在政府部

门动用财政资金为其修建化粪池和帮助其支付病死犬只无

害化处理费用时，需防止蝴蝶效应。同时，也要做好相关

舆情应对和处置。

五、总结

综上所述，犬只收容管理工作既要做好收容场所的规范

建设，也要做好犬只收容的规范管理。犬只收容场所建设

首先要确定收容所的建设和主管部门，目前全国有公安机

关、当地镇街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等作为主管部

门，其次需要符合规划、环保和动物防疫条件的要求；犬

只管理则需要公安、农业农村、城市管理、卫生健康、规

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当地养犬管

理的规定尽职尽责，相互配合，密切协作。我区养犬管理

工作在做好政府所建犬只收容所的管理的同时，还需要重

视对社会个体犬只收容所的监管，以解决流浪犬只伤人、

扰民等问题，促进全区狂犬病防控，切实保障我区公共卫

生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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